

东文明办〔2015〕2号
关于做好2015年度“东台好人”推报工作的通知
各镇党委，市经济开发区、沿海经济区、城东新区、西溪景区党工委，市委各部委办，各部门、各单位党委、党组（总支、支部）：
今年是全国、省第五届道德模范推荐评选之年，也是我市第二届道德模范推荐评选之年。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汇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，现就做好2015年度“东台好人”推报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推报条件
1、推报对象为本市户籍人员，或常驻东台的外来人员。
2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遵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。事迹被新闻媒体宣传报道过的，可优先入选。
3、推报类别：助人为乐、见义勇为、诚实守信、敬业奉献、孝老爱亲5个类别。
二、推荐办法
1、层层推报。各村（社区）将辖区内好人推报到镇，各基层单位（企业）将本单位好人推报到主管单位。各镇、各部门（单位）负责对推报好人事迹进行初审，核实把关后，向市文明办推报。联系电话：89560617，邮箱：dtwmb2007@163.com。市道德模范、“盐城好人”、“江苏好人”、“中国好人”从当选的“东台好人”中择优推报。已当选的道德模范、各级好人不再申报。
2、材料要求。各镇区、各部门（单位）根据“东台好人推荐表”填写相关信息。要求提供好人基本信息，200字简介，2000字以内事迹材料和电子照片（jpg格式的生活照，大小为120*160像素，小于30k）。
3、推报时间。每月5日前。
三、相关要求
1、高度重视。各镇区、各部门（单位）要充分认识“东台好人”推报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结合各自实际，认真抓好落实。年中，市文明办将定期通报各镇区、各部门推报以及当选情况。年底，各镇区、各部门（单位）入选“东台好人”的人数、学习宣传情况等，将作为各级文明行业、文明单位、文明镇村、文明社区评选的重要依据。
2、认真推荐。各镇区、各部门（单位）要积极挖掘选树各类“身边好人”，对推荐的候选人基本情况、主要事迹等仔细审核、严格把关，确保事迹真实客观。镇区每年上报人数不少于12人，各级文明单位每年报送不少于1人。
3、造浓氛围。各镇区、各部门（单位）应主动设置 “东台好人”宣传栏或道德模范文化墙，市广播电视台、东台日报社要开辟“德耀东台”专栏，“东台文明网”、“幸福东台”官方微博开设“东台好人”专题，《东台日报》每季度推出一期“东台好人榜”。市文明办建立“东台好人”库，将入选的“东台好人”故事编成《德耀东台》读本，作为市民道德建设宣传教育材料。
附件：1、《“东台好人”推荐表》
      2、“东台好人”候选人事迹材料报送规范
      3、《2014年度“东台好人”推报当选情况统计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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